
证　明

　　

根据档案记载，兹证明：

姓名​        ，性别    ，出生日期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，现为南京大学         学院      系    级       （本科生、硕士生、博士生），学号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现住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联系电话                  。
一、出生公证：
出生日期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，出生地      省        市（县）。生父姓名        ，是否健在     。 生母姓名         ，是否健在      。

二、未受刑事处分公证：
截止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在中国居住期间未曾受过刑事处分。

三、婚姻公证：
　　婚姻状况

    1、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未曾登记结婚。

2、于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与           在         省      市（县）登记结婚。

四、亲属关系公证：
　　其亲属关系如下：

　　称 谓


姓 名


出生 年月日



 住　址

   1.
   2.
院系(单位)盖章

年　　月　　日
说明：本证明系校内审核表，请按本人的需要选择填写相应的公证内容，所在院系（单位）盖过章后，请到学校保卫处审核盖章。

